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9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金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

字第1079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竹簡字第2

22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金海無罪。

　　理  由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潘金海於民國107年間，

承攬施做告訴人蔡巧玲位在新竹市○○路○段000巷0000號6

樓之新屋室內裝修工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7

年12月26日19時前某時，竊取告訴人蔡巧玲之上址新屋主臥

房浴室內之鏡櫃1個，得手後，藏放在其新竹市○○路0段00

號公司倉庫內。嗣告訴人蔡巧玲於107年12月26日入住新屋

後，發現其鏡櫃（已由警方於110年12月21日扣案，發還告

訴人蔡巧玲）遭竊，經去電詢問被告潘金海始得知上情。因

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序

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又單一證人之證詞，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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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即須藉補強證

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此乃法理所當然。而所謂補強證據，係

指除應適用補強性法則之證詞外，其他足以證明所指證之犯

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

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

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應適用

補強性法則之證詞，縱先後證述內容一致，仍為單一證人之

證言，究非屬該證言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不足以謂前後

之證詞相互間得作為證明其所指證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又

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

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

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

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

　　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起訴意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無非係以其於警詢、偵查中

之供述、告訴人蔡巧玲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訴，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

單、電話錄音譯文各1份、現場照片6張、報價單2張、扣案

贓物照片2張及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02號給付工程款案件卷

宗內含之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及附件、1

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年1月3日

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4月

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等為其

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及審理時堅詞否認有前揭竊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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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辯稱：當初是告訴人自己說浴室的鏡櫃他不要了、說浴

室很小門打開會碰到鏡櫃，而且鏡子又是對著床，我有跟他

溝通如果真的不要，我們會拆下來並幫客人處理走，確實是

告訴人表示他不要了並同意我們幫他處理，才會將鏡櫃帶回

到我們的倉庫放；施工過程中如果有問題告訴人一定會發

現，當初是因為給付工程款事情我先對告訴人提出民事訴

訟，鏡櫃也放在我倉庫半年多，他住進去3個月才說鏡櫃不

見這件事，是我要請款時告訴人才提起等語。經查，依卷內

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有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竊盜犯

行，說明如下：

一、證人即告訴人固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於107年12月26日

發現家中主臥浴室鏡櫃遭竊，最後一次看到鏡櫃是在107年1

2月中旬，是遭當時裝潢我房屋的潘金海所竊取，他假藉施

工名義於施工期間竊取該鏡櫃（見偵卷第8頁），我在107年

12月26日發現主臥室鏡櫃不見，牆壁上只剩下孔洞，當時裝

潢師父潘金海有問我鏡櫃可不可以給他，我說我還要，因為

那是全新的房子、不可能給他，我也沒有叫潘金海拆除我的

鏡櫃（見偵卷第35頁反面）等語。

二、然查，被告於歷次警詢、偵訊時均供稱：我於107年11月20

日開始為告訴人裝潢，到107年12月底結束，是告訴人表示

主臥室廁所內懸掛之浴室鏡櫃，廁所門打開會照到臥室的

床、才要我拆除（見偵卷第7頁、35頁反面）等語，於本院

調查程序、審理程序時亦供稱：當初是告訴人說門打開會撞

到鏡櫃、且鏡櫃對著臥室的床，他不要了，我說我們拆下來

會幫客人處理走，他確實要我們拆掉並同意我們帶走（見本

院竹簡字卷第166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時鏡櫃是我

兒子潘仁豪拆的，原因就是開工一週後，告訴人每週會過來

3、4天查看，當天告訴人跟我討論鏡櫃的事情，我說那是新

的不要浪費，而且會有孔洞，告訴人說打開會撞到而且對著

床，要我幫他拆下來處理掉，大概是在施做完畢半年後，我

跟告訴人報價要請工程款，他稱是天價雙方有爭議，我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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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事訴訟，訴訟過程中他才打電話問我鏡櫃的事情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第34至35頁）。

　　證人潘仁豪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本案告訴人住處裝修工程

我有參與，告訴人主臥浴室鏡櫃是我拆的，當時我父親即被

告在外面跟告訴人討論，後來我父親叫我把鏡櫃拆下，當下

告訴人都有在場並知道，也有看到我把鏡櫃拿走（見本院易

字卷第30、31頁）等語在卷。

三、則告訴人固證稱被告有上揭竊取其所有之鏡櫃之行為，然此

已經被告否認如前，被告歷次供述前後亦無何矛盾或歧異之

處，證人潘仁豪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當時拆下並帶走鏡

櫃時，告訴人在場也有看見等語明確，核與被告所述大致相

符；且告訴人所指遭竊之鏡櫃，係裝設於主臥浴室中，此位

置係日常生活每日均會使用到之處所，告訴人並指稱鏡櫃遭

拆除之處留有孔洞，倘若被告係在告訴人不知情之情況下拆

除主臥浴室鏡櫃，告訴人於前往施做現場巡視以及施做完畢

入住後，應會立即發現，又主臥室浴室鏡櫃（鏡子）對一般

人而言，通常屬於必要之設施，且一般均係建商於初始即提

供贈送並已經裝設完畢，在無特殊情況下應不會加以拆卸，

如隨意拆卸對於日常生活浴室之使用即可能有影響，則一般

人在發現主臥浴室鏡櫃不見時，通常應會立即向裝潢施做者

確認、詢問，然依被告所提出之與告訴人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見本院竹簡字第31頁），被告於1月6日（應為108年）曾

傳訊予告訴人，請告訴人確認請款單，並傳送請款單照片，

告訴人當時係回應以「你跟我收天價」、「那全部拆走好

了。老闆，生意不是這樣做吧」、「燈具當初你說的（很便

宜）折扣，不是這樣！」，於被告施做結束後向告訴人請款

當時，告訴人僅對於價款有所爭執，完全未提及、未詢問有

關鏡櫃一事；又依告訴人所提出之與被告之通話譯文（見偵

卷第18頁），通話中告訴人先質問被告其浴室鏡子位在何

處，被告即回覆「在我這裡啊」，嗣後告訴人即再質問「你

的律師說在你家，阿你問什麼時候，你律師說我有給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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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我什麼時候有給你」，被告即回覆以「我先問你啦！你

是不是叫我拆，你請我」後，後續對話均多為告訴人斥責被

告為何要將鏡子帶走，依該對話內容，被告於告訴人質問鏡

櫃一事時，第一時間回應即直接表示鏡櫃在其處，並亦質以

告訴人當初是不是有請其拆下，其面對告訴人之反應，並無

任何遲疑、閃避或佯裝不知，其所呈現之對話及態度，與其

所主張之當初係在告訴人要求並同意之情況下拆除且帶走鏡

櫃之情相符；另依卷附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

件、108年7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

聲明狀及附件、1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

件、111年1月3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

論筆錄、111年4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

論筆錄各1份等資料可知，告訴人確實係於被告施做結束

後，要求告訴人給付工程款，因告訴人對報價有爭執，被告

對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於108年5月間告訴人始對被告在民

事訴訟程序中提起反訴而提及鏡櫃一事（見本院竹簡字卷第

73至89頁），又告訴人係於110年9月間始具狀提起本案竊盜

告訴，有刑事告訴狀暨其上收文戳章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

頁），從而，倘若被告確有竊取告訴人所有鏡櫃一事，何以

告訴人不僅第一時間未向被告詢問鏡櫃加以確認，且未就此

部分加以追訴，反係在遭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給付工程款

後，方提起竊盜之告訴而做出前揭指訴，此部分均顯然有違

常情。

四、從而，本案僅有證人即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證人即告訴人與

被告間並有與本案有關之給付工程款民事糾紛，且告訴人所

指訴之過程、狀況亦有前揭與常情有違之處，本案復無其他

補強證據，被告所述不僅與證人潘仁豪證述大致相同，與告

訴人之通話內容之態度亦與其所辯相符，自無從僅依告訴人

非無瑕疵之單一指訴而遽認被告有何聲請意旨所指之竊盜犯

行。

五、則檢察官就被告被訴本案竊盜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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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

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胡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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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9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金海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079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竹簡字第222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金海無罪。
　　理  由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潘金海於民國107年間，承攬施做告訴人蔡巧玲位在新竹市○○路○段000巷0000號6樓之新屋室內裝修工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7年12月26日19時前某時，竊取告訴人蔡巧玲之上址新屋主臥房浴室內之鏡櫃1個，得手後，藏放在其新竹市○○路0段00號公司倉庫內。嗣告訴人蔡巧玲於107年12月26日入住新屋後，發現其鏡櫃（已由警方於110年12月21日扣案，發還告訴人蔡巧玲）遭竊，經去電詢問被告潘金海始得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序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又單一證人之證詞，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即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此乃法理所當然。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應適用補強性法則之證詞外，其他足以證明所指證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應適用補強性法則之證詞，縱先後證述內容一致，仍為單一證人之證言，究非屬該證言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不足以謂前後之證詞相互間得作為證明其所指證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
　　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起訴意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無非係以其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蔡巧玲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訴，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電話錄音譯文各1份、現場照片6張、報價單2張、扣案贓物照片2張及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02號給付工程款案件卷宗內含之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年7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及附件、1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年1月3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4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及審理時堅詞否認有前揭竊盜犯行，辯稱：當初是告訴人自己說浴室的鏡櫃他不要了、說浴室很小門打開會碰到鏡櫃，而且鏡子又是對著床，我有跟他溝通如果真的不要，我們會拆下來並幫客人處理走，確實是告訴人表示他不要了並同意我們幫他處理，才會將鏡櫃帶回到我們的倉庫放；施工過程中如果有問題告訴人一定會發現，當初是因為給付工程款事情我先對告訴人提出民事訴訟，鏡櫃也放在我倉庫半年多，他住進去3個月才說鏡櫃不見這件事，是我要請款時告訴人才提起等語。經查，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有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竊盜犯行，說明如下：
一、證人即告訴人固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於107年12月26日發現家中主臥浴室鏡櫃遭竊，最後一次看到鏡櫃是在107年12月中旬，是遭當時裝潢我房屋的潘金海所竊取，他假藉施工名義於施工期間竊取該鏡櫃（見偵卷第8頁），我在107年12月26日發現主臥室鏡櫃不見，牆壁上只剩下孔洞，當時裝潢師父潘金海有問我鏡櫃可不可以給他，我說我還要，因為那是全新的房子、不可能給他，我也沒有叫潘金海拆除我的鏡櫃（見偵卷第35頁反面）等語。
二、然查，被告於歷次警詢、偵訊時均供稱：我於107年11月20日開始為告訴人裝潢，到107年12月底結束，是告訴人表示主臥室廁所內懸掛之浴室鏡櫃，廁所門打開會照到臥室的床、才要我拆除（見偵卷第7頁、35頁反面）等語，於本院調查程序、審理程序時亦供稱：當初是告訴人說門打開會撞到鏡櫃、且鏡櫃對著臥室的床，他不要了，我說我們拆下來會幫客人處理走，他確實要我們拆掉並同意我們帶走（見本院竹簡字卷第166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時鏡櫃是我兒子潘仁豪拆的，原因就是開工一週後，告訴人每週會過來3、4天查看，當天告訴人跟我討論鏡櫃的事情，我說那是新的不要浪費，而且會有孔洞，告訴人說打開會撞到而且對著床，要我幫他拆下來處理掉，大概是在施做完畢半年後，我跟告訴人報價要請工程款，他稱是天價雙方有爭議，我就提出民事訴訟，訴訟過程中他才打電話問我鏡櫃的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4至35頁）。
　　證人潘仁豪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本案告訴人住處裝修工程我有參與，告訴人主臥浴室鏡櫃是我拆的，當時我父親即被告在外面跟告訴人討論，後來我父親叫我把鏡櫃拆下，當下告訴人都有在場並知道，也有看到我把鏡櫃拿走（見本院易字卷第30、31頁）等語在卷。
三、則告訴人固證稱被告有上揭竊取其所有之鏡櫃之行為，然此已經被告否認如前，被告歷次供述前後亦無何矛盾或歧異之處，證人潘仁豪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當時拆下並帶走鏡櫃時，告訴人在場也有看見等語明確，核與被告所述大致相符；且告訴人所指遭竊之鏡櫃，係裝設於主臥浴室中，此位置係日常生活每日均會使用到之處所，告訴人並指稱鏡櫃遭拆除之處留有孔洞，倘若被告係在告訴人不知情之情況下拆除主臥浴室鏡櫃，告訴人於前往施做現場巡視以及施做完畢入住後，應會立即發現，又主臥室浴室鏡櫃（鏡子）對一般人而言，通常屬於必要之設施，且一般均係建商於初始即提供贈送並已經裝設完畢，在無特殊情況下應不會加以拆卸，如隨意拆卸對於日常生活浴室之使用即可能有影響，則一般人在發現主臥浴室鏡櫃不見時，通常應會立即向裝潢施做者確認、詢問，然依被告所提出之與告訴人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本院竹簡字第31頁），被告於1月6日（應為108年）曾傳訊予告訴人，請告訴人確認請款單，並傳送請款單照片，告訴人當時係回應以「你跟我收天價」、「那全部拆走好了。老闆，生意不是這樣做吧」、「燈具當初你說的（很便宜）折扣，不是這樣！」，於被告施做結束後向告訴人請款當時，告訴人僅對於價款有所爭執，完全未提及、未詢問有關鏡櫃一事；又依告訴人所提出之與被告之通話譯文（見偵卷第18頁），通話中告訴人先質問被告其浴室鏡子位在何處，被告即回覆「在我這裡啊」，嗣後告訴人即再質問「你的律師說在你家，阿你問什麼時候，你律師說我有給你，我請問我什麼時候有給你」，被告即回覆以「我先問你啦！你是不是叫我拆，你請我」後，後續對話均多為告訴人斥責被告為何要將鏡子帶走，依該對話內容，被告於告訴人質問鏡櫃一事時，第一時間回應即直接表示鏡櫃在其處，並亦質以告訴人當初是不是有請其拆下，其面對告訴人之反應，並無任何遲疑、閃避或佯裝不知，其所呈現之對話及態度，與其所主張之當初係在告訴人要求並同意之情況下拆除且帶走鏡櫃之情相符；另依卷附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年7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及附件、1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年1月3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4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等資料可知，告訴人確實係於被告施做結束後，要求告訴人給付工程款，因告訴人對報價有爭執，被告對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於108年5月間告訴人始對被告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反訴而提及鏡櫃一事（見本院竹簡字卷第73至89頁），又告訴人係於110年9月間始具狀提起本案竊盜告訴，有刑事告訴狀暨其上收文戳章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頁），從而，倘若被告確有竊取告訴人所有鏡櫃一事，何以告訴人不僅第一時間未向被告詢問鏡櫃加以確認，且未就此部分加以追訴，反係在遭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給付工程款後，方提起竊盜之告訴而做出前揭指訴，此部分均顯然有違常情。
四、從而，本案僅有證人即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證人即告訴人與被告間並有與本案有關之給付工程款民事糾紛，且告訴人所指訴之過程、狀況亦有前揭與常情有違之處，本案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被告所述不僅與證人潘仁豪證述大致相同，與告訴人之通話內容之態度亦與其所辯相符，自無從僅依告訴人非無瑕疵之單一指訴而遽認被告有何聲請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
五、則檢察官就被告被訴本案竊盜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證明至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胡家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9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金海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
字第1079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竹簡字第2
22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金海無罪。
　　理  由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潘金海於民國107年間，
    承攬施做告訴人蔡巧玲位在新竹市○○路○段000巷0000號6樓
    之新屋室內裝修工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7年1
    2月26日19時前某時，竊取告訴人蔡巧玲之上址新屋主臥房
    浴室內之鏡櫃1個，得手後，藏放在其新竹市○○路0段00號公
    司倉庫內。嗣告訴人蔡巧玲於107年12月26日入住新屋後，
    發現其鏡櫃（已由警方於110年12月21日扣案，發還告訴人
    蔡巧玲）遭竊，經去電詢問被告潘金海始得知上情。因認被
    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序者
    ，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又單一證人之證詞，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
    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即須藉補強證
    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此乃法理所當然。而所謂補強證據，係
    指除應適用補強性法則之證詞外，其他足以證明所指證之犯
    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
    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
    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應適用
    補強性法則之證詞，縱先後證述內容一致，仍為單一證人之
    證言，究非屬該證言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不足以謂前後
    之證詞相互間得作為證明其所指證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又
    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
    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
    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
    ，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
　　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起訴意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無非係以其於警詢、偵查中
    之供述、告訴人蔡巧玲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訴，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
    單、電話錄音譯文各1份、現場照片6張、報價單2張、扣案
    贓物照片2張及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02號給付工程款案件卷
    宗內含之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及附件、1
    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年1月3日民
    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4月6
    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等為其
    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及審理時堅詞否認有前揭竊盜犯行
    ，辯稱：當初是告訴人自己說浴室的鏡櫃他不要了、說浴室
    很小門打開會碰到鏡櫃，而且鏡子又是對著床，我有跟他溝
    通如果真的不要，我們會拆下來並幫客人處理走，確實是告
    訴人表示他不要了並同意我們幫他處理，才會將鏡櫃帶回到
    我們的倉庫放；施工過程中如果有問題告訴人一定會發現，
    當初是因為給付工程款事情我先對告訴人提出民事訴訟，鏡
    櫃也放在我倉庫半年多，他住進去3個月才說鏡櫃不見這件
    事，是我要請款時告訴人才提起等語。經查，依卷內事證，
    尚無從認定被告有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竊盜犯行，說
    明如下：
一、證人即告訴人固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於107年12月26日
    發現家中主臥浴室鏡櫃遭竊，最後一次看到鏡櫃是在107年1
    2月中旬，是遭當時裝潢我房屋的潘金海所竊取，他假藉施
    工名義於施工期間竊取該鏡櫃（見偵卷第8頁），我在107年
    12月26日發現主臥室鏡櫃不見，牆壁上只剩下孔洞，當時裝
    潢師父潘金海有問我鏡櫃可不可以給他，我說我還要，因為
    那是全新的房子、不可能給他，我也沒有叫潘金海拆除我的
    鏡櫃（見偵卷第35頁反面）等語。
二、然查，被告於歷次警詢、偵訊時均供稱：我於107年11月20
    日開始為告訴人裝潢，到107年12月底結束，是告訴人表示
    主臥室廁所內懸掛之浴室鏡櫃，廁所門打開會照到臥室的床
    、才要我拆除（見偵卷第7頁、35頁反面）等語，於本院調
    查程序、審理程序時亦供稱：當初是告訴人說門打開會撞到
    鏡櫃、且鏡櫃對著臥室的床，他不要了，我說我們拆下來會
    幫客人處理走，他確實要我們拆掉並同意我們帶走（見本院
    竹簡字卷第166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時鏡櫃是我兒
    子潘仁豪拆的，原因就是開工一週後，告訴人每週會過來3
    、4天查看，當天告訴人跟我討論鏡櫃的事情，我說那是新
    的不要浪費，而且會有孔洞，告訴人說打開會撞到而且對著
    床，要我幫他拆下來處理掉，大概是在施做完畢半年後，我
    跟告訴人報價要請工程款，他稱是天價雙方有爭議，我就提
    出民事訴訟，訴訟過程中他才打電話問我鏡櫃的事情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第34至35頁）。
　　證人潘仁豪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本案告訴人住處裝修工程
    我有參與，告訴人主臥浴室鏡櫃是我拆的，當時我父親即被
    告在外面跟告訴人討論，後來我父親叫我把鏡櫃拆下，當下
    告訴人都有在場並知道，也有看到我把鏡櫃拿走（見本院易
    字卷第30、31頁）等語在卷。
三、則告訴人固證稱被告有上揭竊取其所有之鏡櫃之行為，然此
    已經被告否認如前，被告歷次供述前後亦無何矛盾或歧異之
    處，證人潘仁豪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當時拆下並帶走鏡
    櫃時，告訴人在場也有看見等語明確，核與被告所述大致相
    符；且告訴人所指遭竊之鏡櫃，係裝設於主臥浴室中，此位
    置係日常生活每日均會使用到之處所，告訴人並指稱鏡櫃遭
    拆除之處留有孔洞，倘若被告係在告訴人不知情之情況下拆
    除主臥浴室鏡櫃，告訴人於前往施做現場巡視以及施做完畢
    入住後，應會立即發現，又主臥室浴室鏡櫃（鏡子）對一般
    人而言，通常屬於必要之設施，且一般均係建商於初始即提
    供贈送並已經裝設完畢，在無特殊情況下應不會加以拆卸，
    如隨意拆卸對於日常生活浴室之使用即可能有影響，則一般
    人在發現主臥浴室鏡櫃不見時，通常應會立即向裝潢施做者
    確認、詢問，然依被告所提出之與告訴人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見本院竹簡字第31頁），被告於1月6日（應為108年）曾
    傳訊予告訴人，請告訴人確認請款單，並傳送請款單照片，
    告訴人當時係回應以「你跟我收天價」、「那全部拆走好了
    。老闆，生意不是這樣做吧」、「燈具當初你說的（很便宜
    ）折扣，不是這樣！」，於被告施做結束後向告訴人請款當
    時，告訴人僅對於價款有所爭執，完全未提及、未詢問有關
    鏡櫃一事；又依告訴人所提出之與被告之通話譯文（見偵卷
    第18頁），通話中告訴人先質問被告其浴室鏡子位在何處，
    被告即回覆「在我這裡啊」，嗣後告訴人即再質問「你的律
    師說在你家，阿你問什麼時候，你律師說我有給你，我請問
    我什麼時候有給你」，被告即回覆以「我先問你啦！你是不
    是叫我拆，你請我」後，後續對話均多為告訴人斥責被告為
    何要將鏡子帶走，依該對話內容，被告於告訴人質問鏡櫃一
    事時，第一時間回應即直接表示鏡櫃在其處，並亦質以告訴
    人當初是不是有請其拆下，其面對告訴人之反應，並無任何
    遲疑、閃避或佯裝不知，其所呈現之對話及態度，與其所主
    張之當初係在告訴人要求並同意之情況下拆除且帶走鏡櫃之
    情相符；另依卷附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
    年7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
    及附件、1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
    年1月3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
    111年4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
    份等資料可知，告訴人確實係於被告施做結束後，要求告訴
    人給付工程款，因告訴人對報價有爭執，被告對告訴人提起
    民事訴訟，於108年5月間告訴人始對被告在民事訴訟程序中
    提起反訴而提及鏡櫃一事（見本院竹簡字卷第73至89頁），
    又告訴人係於110年9月間始具狀提起本案竊盜告訴，有刑事
    告訴狀暨其上收文戳章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頁），從而，
    倘若被告確有竊取告訴人所有鏡櫃一事，何以告訴人不僅第
    一時間未向被告詢問鏡櫃加以確認，且未就此部分加以追訴
    ，反係在遭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給付工程款後，方提起竊
    盜之告訴而做出前揭指訴，此部分均顯然有違常情。
四、從而，本案僅有證人即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證人即告訴人與
    被告間並有與本案有關之給付工程款民事糾紛，且告訴人所
    指訴之過程、狀況亦有前揭與常情有違之處，本案復無其他
    補強證據，被告所述不僅與證人潘仁豪證述大致相同，與告
    訴人之通話內容之態度亦與其所辯相符，自無從僅依告訴人
    非無瑕疵之單一指訴而遽認被告有何聲請意旨所指之竊盜犯
    行。
五、則檢察官就被告被訴本案竊盜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證明
    至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
    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胡家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9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金海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079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竹簡字第222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金海無罪。
　　理  由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潘金海於民國107年間，承攬施做告訴人蔡巧玲位在新竹市○○路○段000巷0000號6樓之新屋室內裝修工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7年12月26日19時前某時，竊取告訴人蔡巧玲之上址新屋主臥房浴室內之鏡櫃1個，得手後，藏放在其新竹市○○路0段00號公司倉庫內。嗣告訴人蔡巧玲於107年12月26日入住新屋後，發現其鏡櫃（已由警方於110年12月21日扣案，發還告訴人蔡巧玲）遭竊，經去電詢問被告潘金海始得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序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又單一證人之證詞，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即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此乃法理所當然。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應適用補強性法則之證詞外，其他足以證明所指證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應適用補強性法則之證詞，縱先後證述內容一致，仍為單一證人之證言，究非屬該證言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不足以謂前後之證詞相互間得作為證明其所指證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
　　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起訴意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無非係以其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蔡巧玲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訴，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電話錄音譯文各1份、現場照片6張、報價單2張、扣案贓物照片2張及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02號給付工程款案件卷宗內含之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年7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及附件、1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年1月3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4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及審理時堅詞否認有前揭竊盜犯行，辯稱：當初是告訴人自己說浴室的鏡櫃他不要了、說浴室很小門打開會碰到鏡櫃，而且鏡子又是對著床，我有跟他溝通如果真的不要，我們會拆下來並幫客人處理走，確實是告訴人表示他不要了並同意我們幫他處理，才會將鏡櫃帶回到我們的倉庫放；施工過程中如果有問題告訴人一定會發現，當初是因為給付工程款事情我先對告訴人提出民事訴訟，鏡櫃也放在我倉庫半年多，他住進去3個月才說鏡櫃不見這件事，是我要請款時告訴人才提起等語。經查，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有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竊盜犯行，說明如下：
一、證人即告訴人固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於107年12月26日發現家中主臥浴室鏡櫃遭竊，最後一次看到鏡櫃是在107年12月中旬，是遭當時裝潢我房屋的潘金海所竊取，他假藉施工名義於施工期間竊取該鏡櫃（見偵卷第8頁），我在107年12月26日發現主臥室鏡櫃不見，牆壁上只剩下孔洞，當時裝潢師父潘金海有問我鏡櫃可不可以給他，我說我還要，因為那是全新的房子、不可能給他，我也沒有叫潘金海拆除我的鏡櫃（見偵卷第35頁反面）等語。
二、然查，被告於歷次警詢、偵訊時均供稱：我於107年11月20日開始為告訴人裝潢，到107年12月底結束，是告訴人表示主臥室廁所內懸掛之浴室鏡櫃，廁所門打開會照到臥室的床、才要我拆除（見偵卷第7頁、35頁反面）等語，於本院調查程序、審理程序時亦供稱：當初是告訴人說門打開會撞到鏡櫃、且鏡櫃對著臥室的床，他不要了，我說我們拆下來會幫客人處理走，他確實要我們拆掉並同意我們帶走（見本院竹簡字卷第166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時鏡櫃是我兒子潘仁豪拆的，原因就是開工一週後，告訴人每週會過來3、4天查看，當天告訴人跟我討論鏡櫃的事情，我說那是新的不要浪費，而且會有孔洞，告訴人說打開會撞到而且對著床，要我幫他拆下來處理掉，大概是在施做完畢半年後，我跟告訴人報價要請工程款，他稱是天價雙方有爭議，我就提出民事訴訟，訴訟過程中他才打電話問我鏡櫃的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4至35頁）。
　　證人潘仁豪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本案告訴人住處裝修工程我有參與，告訴人主臥浴室鏡櫃是我拆的，當時我父親即被告在外面跟告訴人討論，後來我父親叫我把鏡櫃拆下，當下告訴人都有在場並知道，也有看到我把鏡櫃拿走（見本院易字卷第30、31頁）等語在卷。
三、則告訴人固證稱被告有上揭竊取其所有之鏡櫃之行為，然此已經被告否認如前，被告歷次供述前後亦無何矛盾或歧異之處，證人潘仁豪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當時拆下並帶走鏡櫃時，告訴人在場也有看見等語明確，核與被告所述大致相符；且告訴人所指遭竊之鏡櫃，係裝設於主臥浴室中，此位置係日常生活每日均會使用到之處所，告訴人並指稱鏡櫃遭拆除之處留有孔洞，倘若被告係在告訴人不知情之情況下拆除主臥浴室鏡櫃，告訴人於前往施做現場巡視以及施做完畢入住後，應會立即發現，又主臥室浴室鏡櫃（鏡子）對一般人而言，通常屬於必要之設施，且一般均係建商於初始即提供贈送並已經裝設完畢，在無特殊情況下應不會加以拆卸，如隨意拆卸對於日常生活浴室之使用即可能有影響，則一般人在發現主臥浴室鏡櫃不見時，通常應會立即向裝潢施做者確認、詢問，然依被告所提出之與告訴人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本院竹簡字第31頁），被告於1月6日（應為108年）曾傳訊予告訴人，請告訴人確認請款單，並傳送請款單照片，告訴人當時係回應以「你跟我收天價」、「那全部拆走好了。老闆，生意不是這樣做吧」、「燈具當初你說的（很便宜）折扣，不是這樣！」，於被告施做結束後向告訴人請款當時，告訴人僅對於價款有所爭執，完全未提及、未詢問有關鏡櫃一事；又依告訴人所提出之與被告之通話譯文（見偵卷第18頁），通話中告訴人先質問被告其浴室鏡子位在何處，被告即回覆「在我這裡啊」，嗣後告訴人即再質問「你的律師說在你家，阿你問什麼時候，你律師說我有給你，我請問我什麼時候有給你」，被告即回覆以「我先問你啦！你是不是叫我拆，你請我」後，後續對話均多為告訴人斥責被告為何要將鏡子帶走，依該對話內容，被告於告訴人質問鏡櫃一事時，第一時間回應即直接表示鏡櫃在其處，並亦質以告訴人當初是不是有請其拆下，其面對告訴人之反應，並無任何遲疑、閃避或佯裝不知，其所呈現之對話及態度，與其所主張之當初係在告訴人要求並同意之情況下拆除且帶走鏡櫃之情相符；另依卷附108年5月6日民事反訴起訴狀及附件、108年7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108年7月1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及附件、108年7月1日民事答辯㈡暨反訴答辯狀及附件、111年1月3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111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4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111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各1份等資料可知，告訴人確實係於被告施做結束後，要求告訴人給付工程款，因告訴人對報價有爭執，被告對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於108年5月間告訴人始對被告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反訴而提及鏡櫃一事（見本院竹簡字卷第73至89頁），又告訴人係於110年9月間始具狀提起本案竊盜告訴，有刑事告訴狀暨其上收文戳章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頁），從而，倘若被告確有竊取告訴人所有鏡櫃一事，何以告訴人不僅第一時間未向被告詢問鏡櫃加以確認，且未就此部分加以追訴，反係在遭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給付工程款後，方提起竊盜之告訴而做出前揭指訴，此部分均顯然有違常情。
四、從而，本案僅有證人即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證人即告訴人與被告間並有與本案有關之給付工程款民事糾紛，且告訴人所指訴之過程、狀況亦有前揭與常情有違之處，本案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被告所述不僅與證人潘仁豪證述大致相同，與告訴人之通話內容之態度亦與其所辯相符，自無從僅依告訴人非無瑕疵之單一指訴而遽認被告有何聲請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
五、則檢察官就被告被訴本案竊盜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證明至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穎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檢察官沈郁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胡家寧


